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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和承诺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接受委托，担任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甘肃能源”或“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本持续督导意见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8号——重大资产重组》等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定，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精神，遵

循客观、公正原则，在认真审阅相关资料和充分了解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基础上，

发表的独立财务顾问持续督导意见，旨在就本次交易实施情况做出独立、客观和

公正的评价，以供甘肃能源全体股东及有关各方参考。

本独立财务顾问声明如下：

1、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所依据的文件和材料由本次交易各方提供，提

供方对所提供文件及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并保证该等信息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由此引起的任何

风险责任。

2、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是在假设本次交易各方当事人均全面和及时履

行本次交易相关协议和声明或承诺的基础上出具。

3、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不构成对甘肃能源的任何投资建议或意见，对

投资者根据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产生的风险，本独立财

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4、本独立财务顾问未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独立财务

顾问核查意见中列载的信息，以作为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的补充和修改，或

者对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作任何解释或说明。未经本独立财务顾问书面同意，

任何人不得在任何时间、为任何目的、以任何形式复制、分发或者摘录本独立财

务顾问核查意见或其任何内容，对于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可能存在的任何歧

义，仅本独立财务顾问自身有权进行解释。

5、本独立财务顾问特别提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就本次交易事项披露的相

关公告，查阅有关文件。



释义

本持续督导意见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

证券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能源、上市公司、公

司
指

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系西北永新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后更名而来

电投集团、交易对方 指
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名为“甘肃省电

力投资集团公司”，公司控股股东

常乐公司、标的公司、甘

肃电投常乐电厂
指 甘肃电投常乐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常乐公司 66.00%股权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指
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的方式购买甘肃电投常乐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66.00%股权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募集

配套资金
指

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拟向不超过 35 名（含）

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以询价的方式发行股票募集配套

资金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本次

重组方案/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

指
包含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本次募集配套

资金的整体交易方案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甘肃省国资委 指 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甘肃国投 指 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本持续督导意见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之 2025年度持续督导意见暨持续督导总结

报告》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重组

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 指 现行有效的《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中信建投证券作为甘肃能源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依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

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甘肃能源进行持续督导。本独

立财务顾问就甘肃能源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相关事项发表持续督导意见如下：

一、本次交易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电投集团持有的常乐公司 66.00%股权。根据酒泉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变更通知书》等相关文件，电投集团持有

的常乐公司 66.00%股权已全部过户登记至公司名下，标的资产的过户事宜已办

理完毕，常乐公司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涉及

的标的资产交割手续已经办理完毕。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交易各方出具了本次重组涉及的相关承诺，上述承诺的

主要内容已在《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中披露。

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交易各方均正常履行相关承诺，未出现违反相

关承诺的情形。本独立财务顾问将继续关注上表各项承诺履行的进度，并敦促承

诺各方切实履行相关承诺。

三、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一）2025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审核报告》，标的公司常乐公司 2025年度业绩承诺完成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期间 承诺净利润 实现金额 完成率

2025年度 117,251.53 254,647.54 217.18%



2025年度，常乐公司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及扣除上市公司利用募集资

金补充常乐公司资本金方式用于募投项目建设而导致常乐公司节省的相关借款

利息后的净利润为 254,647.54万元，承诺净利润为 117,251.53万元，完成 2025

年度承诺净利润，完成率 217.18%，电投集团无需进行业绩补偿。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通过查阅业绩补偿相关协议、相关财务会计报告及专项审核报

告，对上述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常乐公司 2025年度的业绩承诺已经实现，业

绩补偿义务人无需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一）上市公司主要业务经营情况

2025年，公司坚守电力主业发展根基，紧扣年度经营目标，深耕电力市场，

持续强化电力中长期市场、现货市场、辅助服务市场的政策研究与市场研判，以

精益化管理贯穿生产经营全流程，坚定落实量价统筹经营思路，通过靶向发力稳

产增收、系统推进管理提升，各项经营工作有序落地、成效显现，公司盈利能力

实现稳步提升。

2025年，公司所属电站全年完成发电量 296.03亿千瓦时，上年同期发电量

294.37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1.66亿千瓦时；平均上网电价 358.54元/兆瓦时，上

年同期平均上网电价 344.20 元/兆瓦时，同比增加 4.17%；实现营业收入 90.65

亿元，同比增加 4.2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51亿元，同比增

加 24.77%。截至 2025年末，公司总资产 392.86亿元，同比增加 9.46%；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50.50亿元，同比增加 10.93%。分电源种类看，火

电发电量 212.34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8.35亿千瓦时，主要是受常乐公司 2×1,000

兆瓦燃煤机组扩建项目 5号机组、6号机组分别于 2025年 9月 6日、2025年 10

月 16 日正式投入商业运营等因素影响；水电发电量 57.66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5.51亿千瓦时，主要是受黄河、黑河流域、大通河等流域来水量同比下降影响等

因素影响；风电、光伏发电量 26.0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1.18亿千瓦时，主要是

受风光资源及新能源利用率同比下降等因素影响。火电、水电平均上网电价同比

上涨，风电及光伏平均上网电价同比下降，主要是受中长期及现货市场交易等因



素影响。在上述因素影响下，公司火电及水电营业收入同比增加 10.43%、9.17%，

毛利率同比增加 9.91%、8.02%；风电及光伏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30.40%、45.39%、

毛利率同比下降 22.81%、52.53%。

（二）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5 年 2024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3 年

营业收入（元） 9,065,395,583.80 8,695,371,655.40 4.26% 6,968,113,197.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2,051,455,116.11 1,644,208,544.64 24.77% 1,171,901,565.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039,485,302.68 719,841,763.79 183.32% 520,250,499.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5,151,701,177.88 3,913,592,090.21 31.64% 3,340,484,119.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324 0.5299 19.34% 0.37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324 0.5299 19.34% 0.37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40% 13.15% 1.25% 11.88%

项目 2025 年末 2024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23 年末

总资产（元） 39,286,381,389.51 35,892,035,976.23 9.46% 33,924,958,076.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15,050,030,570.77 13,567,157,314.65 10.93% 11,312,177,270.27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甘肃能源 2025年度各项业务发展良好，经营

状况和盈利能力得到进一步改善。

五、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2025 年度，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持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内部控制

制度，提高公司治理水平，规范开展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等相关工作，

切实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目前公司治理实际状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有关上

市公司治理的规范性文件要求。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实际状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规范性文件要求。截至本

持续督导意见出具之日，上市公司运作规范，未发现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督导期内，本次交易各方均按照公布的重

组方案履行各方责任和义务，实际实施方案与公布的重组方案无重大差异，本次

交易各方将继续履行各方责任和义务。

七、持续督导总结

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交割过户已完成，且履行了

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交易各方当事人均按照承诺约定履行相应义务，不存在违

反相关承诺的情形；持续督导期内，标的公司已完成 2024年度、2025年度业绩

承诺；本次交易各方均按照公布的重组方案履行各方责任和义务，实际实施方案

与公布的重组方案无重大差异。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等法规的规定，截至 2025年 12 月 31 日，本独立财

务顾问对上市公司本次交易的持续督导到期，后续年度仍将对标的公司业绩承诺

完成情况进行督导。本独立财务顾问提请各方继续关注标的公司未来的业绩承诺

完成情况，以及重组相关各方所作出的其他各项承诺等事项。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2025 年度持续

督导意见暨持续督导总结报告》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签名：

贺星强 田文明 夏秀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3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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